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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遣返声请  

上诉／呈请通知

(注 意 ：如免 遣 返声 请包 括香港 法例第 1 1 5 章《入 境条例 》( “《 条例 》” )

第 V I I C 部所 界定 的 酷 刑声请 ，本 表格 可依 据《 条例 》第 3 7 Z S

条 用作酷 刑 声请 上诉委 员会主 席指明 的 上诉 通知。本 表格亦 可

依 据《行 政 免遣 返声请 呈请机 制常规 和 程序 指引》第 8 . 2 段 用

作 呈请通 知 。送交 酷 刑 声请上 诉委员 会／免 遣返声 请呈请 办事

处 存档的 上 诉／ 呈请，必须 采 用本 表格 ，否 则将不 获接纳 为有

效 的上诉 ／ 呈请 通知。 )  

填写本上诉／呈请通知 ( “本通知 ”)前请仔细阅读以下指示：

 本上诉／呈请必须在你获发给入境事务主任决定通知书后的 14

日内提出。如在 14 日的限期届满后才将本通知送交存档，你必

须申请将本通知作逾时送交存档。请在本通知第 5 部分载列逾时

将本通知送交存档的理由的陈述，并附随支持所述理由的所有可

取用证据。酷刑声请上诉委员会 ( “上诉委员会 ” )／免遣返声请呈

请办事处 ( “呈请办 ” )的审裁员会决定及通知你是否批准你将本通

知作逾时送交存档。

 请以英文 (正楷 )或中文填写本通知。

 你必须夹附你的上诉／呈请所针对的处长决定的文本。

 你必须填写本通知的所有部分。如某部分不适用，请填 “不适用 ”。

请在方格 ( )内加上剔号 ( )以示答复。

 请注意，本通知必须包括你希望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考虑的所有

资料，因为日后除非获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批准，否则你未必能

提交进一步资料。

 如需更多空位填写资料，请另页书写，并清楚注明有关资料的所

属部分。

 依据《条例》第 42 ( 1 ) ( a )条，任何人向上诉委员会作出或安排作

出明知为虚假或自己亦不信为真确的陈述或申述，即属犯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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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填妥本通知后，请保留副本以供自己使用。请将填妥和签署的本

通知正本，连同 ( i )本上诉／呈请所针对的入境事务主任所作决定

的通知的副本；以及 ( i i )其他证明文件 (如有 )，邮寄或亲身送交以

下地址：  

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7 号  

入境事务大楼 30 楼 30 07 - 10 室  

酷刑声请上诉委员会／免遣返声请呈请办事处  

未签署或未填妥的通知将不获处理。  

  如申请提交新证据，你须将表明此意的书面通知，在本上诉／呈

请通知送交存档后 (或获准作逾时送交存档后 )的七日内，送交上

诉委员会／呈请办存档。你亦须向入境事务处处长送达该通知的

副本。否则，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未必接纳你的申请。  

  如须举行聆讯，上诉委员会／呈请办会以书面通知你聆讯的详

情。然而，如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在顾及其席前的材料及提出的

争论点的性质后，信纳可不经聆讯而公平地裁定你的上诉／呈

请，则可不经聆讯而裁定你的上诉／呈请。如上诉委员会／审裁

员决定不经聆讯而裁定你的上诉／呈请，则作出裁定前不会另行

通知你，除非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另有指示。  

  上诉委员会／呈请办会将书面通讯发送到你或你法律代表最后

为人所知的地址。因此，如你的电话号码、住址及／或通讯地址

或法律代表有任何改变，请以书面通知上诉委员会／呈请办，使

之能掌握你的最新资料。  

  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可确认或推翻入境事务主任的决定，并会在

裁定上诉／呈请后以书面说明理由。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的决定

属最终决定。  

  上诉人／呈请人提出上诉／呈请后，可在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裁

定有关上诉／呈请前的任何时间，向上诉委员会／呈请办送交书

面通知提出撤回上诉／呈请。秘书处在收到书面通知后，会以书

面告知上诉人／呈请人，其上诉／呈请已予以撤回，其免遣返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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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已获最终裁定，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不会就其上诉采取进一步

行动。根据《条例》第 3 7 ZTA ( 2 )条及《行政免遣返声请呈请机制

常规和程序指引》第 2 6 段，针对某决定提出的上诉／呈请，在上

诉委员会／呈请办收到撤回该上诉／呈请的通知时即告撤回，而

就该决定而言，不得再有上诉／呈请通知送交存档。为免生疑问，

在统一审核机制下，凡上诉／呈请予以撤回 (原因包括上诉人／呈

请人提交书面通知及／或上诉人离港 )，根据所有适用理由而提出

的上诉／呈请便会被当作整项撤回。  

  在本通知及上诉／呈请程序中所提供的资料，只会用于就你的上

诉／呈请作出决定。除非你明示同意作出披露，否则这些资料不

会向你以任何适用理由提出免遣返声请所关乎的任何政府或国

家披露。该等适用理由包括《条例》第 V IIC 部所述的酷刑风险；

在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》 (第 383 章 )第 8 条《香港人权法案》下

绝对及不容减免的权利 (例如第二条下生存的权利，以及第三条下

免受酷刑或残忍、不人道或侮辱之处遇或惩罚的权利 )会被侵犯的

风险；或参照一九五一年《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》第 33 条及其一

九六七年议定书的免遣返原则所提述的迫害风险。尽管如此，如

这些资料须用于处理出入境或国籍事宜，或让有关方面能执行职

务，或一旦上诉／呈请失败而须办理遣返用的入境证件，上诉委

员会／呈请办可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其他部门／决策局、机

构、国际组织或其他团体作出披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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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部分：个人资料  

( A )   姓氏：   

( B )   名字：   

( C )   出生日期：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

( D )   性别：  男    女     

( E )   国籍或公民身份：  

(如多于一项，请全部列出 )  

 

( F )   所操语言：   

( G )   日间联络电话号码：   

( H )   住址：   

   

   

 通讯地址 (如与住址不同 )：   

   

   

( I )   入境事务处免遣返声请档案编号：  

( J )   有没有家人陪同你提出是项上诉／呈请？  有     没有    

 如有，请提供详情：  

 姓名  关系  出生日期  

    

    

( K )   有没有任何特别需要 (例如：手语翻译员或指定性别的传译员 )？  

 有    (请具体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

 没有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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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部分：上诉／呈请  

( A )   本人针对夹附的决定通知书所载的入境事务主任所作决定提出

上诉／呈请。  

 注：  本通知须附随上诉／呈请所针对的决定的通知的副本，否则

该上诉／呈请将不获进一步处理。  

( B )   上诉／呈请理由：  

 

你必须胪列提出上诉／呈请的所有理由。请说明支持该等理由的原因

(即为何你不同意是项上诉／呈请所针对的入境事务主任所作的决定 )。

在适当情况下，请提述入境事务主任书面决定的特定段落及／或所依

据的原居国资料。务必提供详尽资料。如有需要，可另页书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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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责任确立自己的个案。你必须确保你希望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考

虑的、用以支持本上诉／呈请的所有资料、证据及陈词，已与本通知一

并提交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。请注意，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有权审视

个案的是非曲直，因此可考虑提供予入境事务主任的相同证据。在下

列情况下，如证据 (a )关乎在作出遭上诉／呈请的决定后才发生的事宜；

或 (b )在作出遭上诉／呈请的决定前并非在合理情况下可供取用，则上

诉委员会／审裁员亦可考虑没有提供予入境事务主任的证据。  

 

如拟连同本通知送交其他文件以支持本上诉／呈请，请把这些文件胪

列如下 (如这些证据或文件并非以中文或英文拟备，请一并提供英译或

中译本 )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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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部分：法律代表的资料  

( A )   你是否由法律代表协助／代表你提出本上诉／呈请？  

 是        否     (请直接前往第 4 部分 )  

( B)   法律代表姓名：   

( C )   法律代表所属事务所

(如适用 )名称：  

 

( D )   电话号码：   

( E )   通讯地址：   

   

   

( F )   电邮地址：   

( G )   传真号码：   

 

第 4 部分：聆讯 (如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要求举行聆讯 )  

如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决定会举行聆讯以裁定你的上诉／呈请，则会

安排进行聆讯。除非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另有指示，否则聆讯会以非

公开形式进行。聆讯通知会列出聆讯的日期、时间及地点，一般会在聆

讯日期前不少于 28 日之前送达你。不过，如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认为

对特定个案而言属适当，可向聆讯各方给予少于 2 8 日通知，但无论如

何，通知期不得少于七日。为免生疑问，这项规定不适用于因你缺席而

改期的聆讯，又或对上诉／呈请的进一步聆讯。  

( A)   如举行聆讯，你会否安排证人出席？  

 会    不会    

 如会安排证人出席，请列出所有证人的详细资料，并请他们各自

拟备一份证人陈述书 (当中应包含证人的全名、地址和联络电话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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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，并仅限于载列事实，不得包括任何意见或法律陈词。证人陈

述书应连同本通知一并提交 )。  

证人姓名  关系  概述拟作证供   

 
   

   

   

( B )   你或你的证人在聆讯期间是否需要传译员协助？  

 需 要   (请列明所需翻译的语言／方言：             )  

          

 不 需 要    

 

 
注：  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如合理地认为，上诉人／呈请人和证人 (如

有 )能理解某语文，并能以该语文沟通，则可指示该上诉人／呈

请人和证人以该语文向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陈词。  

 

第 5 部分：申请将上诉／呈请通知作逾时送交存档  

任何人如拟针对入境事务主任的决定提出上诉／呈请，须在获发给有

关的决定通知书后的 14 日内将本通知送交存档。如在上述 14 日的限

期届满后才将本通知送交存档，须在下方载列逾时将本通知送交存档

的理由的陈述。你亦须提交支持所述理由的所有可取用证据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9 NOA_P (Aug 2021) (Simp Chi) 

第 6 部分：上诉人／呈请人声明  

 

谨此声明︰  

  本人确切相信，在本通知内所填报或连同本通知提交的各项资料

详尽完备、正确无误和符合现况。  

  本人明白，如上诉委员会／审裁员在顾及其席前的材料及提出的

争论点的性质后，信纳可不经聆讯而公平地裁定你的上诉／呈请，

则可不经聆讯而裁定你的上诉／呈请。  

  本人承诺，在是项上诉／呈请正获处理期间，如本人的电话号码、

住址及／或通讯地址或法律代表有任何改变，会尽快通知上诉委

员会／呈请办。  

 

上诉人／呈请人签署：   

上诉人／呈请人姓名：   

日期：   


